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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運輸與物流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逢甲大學學則之規定，訂定本須知。 

二、 畢業門檻說明如下： 

(一) 本系最低畢業學分數、必修科目與學分數、專業選修科目與學分數，依學生入學學

年度之必選修科目表訂定之。 

(二) 外語能力： 

1. 大學部學生須於修業期間內參加考試並通過多益英語測驗成績 550分以上或參照

CEF（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1同等級之

英語能力檢定。學生畢業前必須提出上述英語能力檢定通過證明（不須考慮其效

期），始可領取畢業證書。 

2. 學生需於四年級上學期開學前提出英語能力檢定證明，如未達到英語畢業門檻之

規定，則依下述補救措施修習相關課程。所有補救課程採「先申請、後選課」原

則，未經核准之課程不予採認。 

(1) 多益成績 480 分至 549 分者：須修習 1 門各大專院校各系所開授之全英語授

課課程並及格，學生於選課前須提出申請，經本系初審及系主任複審認可後始

可選課。 

(2) 多益成績 479 分以下者：須修習 2 門各大專院校各系所開授之全英語授課課

程並及格，學生於選課前須提出申請，經本系初審及系主任複審認可後始可選

課。 

(3) 英語課程之認抵申請應依「外語能力畢業門檻認抵申請流程」辦理，申請時請

檢附「英語補救課程認抵申請表」與其他應繳申請文件。 

(4) 學生如於修習補救課程期間，提出通過英文畢業門檻之成績證明者，可視為通

過英文畢業門檻之規定。 



(三) 母語為華語之馬來西亞籍與港澳籍學生及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Pre-major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Freshman Students）學生以外之僑外生須提出華語文能力測

驗（TOCFL）Level 4以上之證明，或修習本校華語文教學中心開設之華語學習系列

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明，始可領取畢業證書。 

(四) 為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於畢業前至少須修習 2 學分數位學習課程，數位學習課

程清單另行公布。 

三、 修業規定說明如下： 

(一) 修業注意事項 

1. 本系必修科目限修習本系開設之課程，修習未通過之重補修者方得修習外系（或

綜合班）所開之相同科目。 

2. 本系必修科目為學年課程者，須依序修習。 

3. 本系所開專業必修科目之正課與實習課應修習所屬班級之課程，重補修衝堂准予

換班級修習。 

(二) 重補修課程規定：重補修科目不得修習進修學士班開設課程（通識課程除外）。 

(三) 修習外系課程規定（含雙主修、輔系、學程等） 

1. 申請修習各類學程，所修之學分數得列入非本系專業選修學分數。 

2. 修讀輔系，未依規定修畢而放棄輔系資格者，其已修之輔系科目經系主任認定其

性質與本系相關者，得視為本系選修科目，所修得之學分數以二分之一列入畢業

學分數。 

3. 修習雙主修學分，放棄修讀者，亦未達輔系規定者，所修他系必修科目與本系相

關者，得視為本系選修科目，所修得之學分數以二分之一列入畢業學分數。 

(四) 修習通識課程規定 

1. 除通識基礎課程 16學分，通識選修課程 12學分外，多修習之通識學分數不計入

最低畢業學分數內。 

2. 通識課程屬本系專業領域不計入本系通識學分：肇事科學鑑定實務。 

(五) 修習軍訓、體育課程規定 

1. 二年級以上體育課程屬自由選修，至多採計 1學分入畢業學分。 

2. 二年級以上軍訓至多修習 3門選修課程，至多採計 1學分入畢業學分。 

四、 本須知如有未盡之事項，應依本校院相關修業規定，或經由本系之系務會議審議。 

五、 本須知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